
清 单 编 制 说 明

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中的相关条款，结合本清单编制说明，合理报价。
工程名称：2026批次市管绿地绿化养护项目（第一批次） 

一、工程概况

实施2026批次市管绿地绿化养护项目（第一批次）绿化日常维护项目，花箱植物需确保植物长势良好，枝叶立面及顶面覆盖率95%，无死株，无枯株，无病虫害。包括高架绿化、京杭运河跨河桥梁绿化、人行天桥护栏绿化的养护工作，工作内容包括不限于绿植租赁（含种植容器）、基础设施维护（包括配套泵房、滴灌系统、软硬件维护、支架及植物种植箱）、绿植搬运及养护。

①高浪路高架、永旺大桥防撞墙花箱：全年租赁金叶大花六道木（无需更换品种），立面栽植后自然高度＞8cm，高架花箱的租赁摆放、植物的修剪、养护、基础设施的维护（含滴灌系统、软硬件运行维护），租赁及养护期为三年。

②金城大桥护栏花箱、新扬大桥护栏花箱、永旺大桥护栏花箱、菱湖大桥护栏花箱、山水湖滨人行天桥护栏花箱、五星花园人行天桥护栏花箱 ：包含植物种植（根据气候条件，一年更换两次绿植）、绿植的修剪、养护、基础设施维护（含支架、花箱等所有配套设施、滴灌系统、软硬件运行维护），养护期为三年。

养护标准：《江苏省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规范及分级标准》一级养护标准。
二、工程招标范围

2026批次市管绿地绿化养护项目（第一批次）共包含包括高架绿化、京杭运河跨河桥梁绿化、人行天桥护栏绿化的养护工作，工作内容包括不限于绿植租赁（含种植容器）、基础设施维护（包括配套泵房、滴灌系统、软硬件维护、支架及植物种植箱）、绿植搬运及养护。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建设单位提供的实施方案。

2、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3年7月1日颁发的《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3、苏建价【2014】44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

4、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4年6月颁发的《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5、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2014版《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07版《江苏园林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江苏土建装饰工程计价定额》
6、苏建价〔2016〕154 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及苏建函价[2019]178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7、无锡市建设局有关文件。

四、工程质量、材料、施工等特殊要求
1、工程质量要求见招标文件。

2、具体施工做法详见招标清单。
五、招标人自行采购材料名称、规格、型号及招标人暂列金、专业工程暂估价

本工程专业工程暂估价：168110.70元（含规费税金）
本工程无暂列金额
六、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1、投标人在编制报价文件时发现本清单说明部分内容若与招标文件有矛盾时，投标人应提供书面答疑，要求书面澄清，若答疑阶段已过时发现，则以招标文件为准。清单项目特征只对工程项目的主要内容和工序做简要描述，不能详尽招标施工图中的每项说明及内容，如投标人未提供书面答疑，视为完成招标施工图中所有工作所需的费用均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2、本清单所列工程数量是根据图纸或现行情况估算和暂定的，仅作为投标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结算与支付应以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或监理工程师认可的尺寸断面或其他计量方法进行计量，经监理工程师确认，最终按工程量清单单价进行结算与支付。工程量清单所列工程量的变动，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合同条件的效力，也不免除承包商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和修复缺陷的责任。

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2013）中列举了各清单项目编码应有的工作内容，如无特殊说明，该工作内容即为工程量清单的工作内容，所有的工作内容所需费用均应包括在投标报价的综合单价内。

4、清单项目是施工工序的综合，招标人按规范编制的综合工序可能和设计图纸提供的“工程数量表”的计量单位及工序划分不一样，投标人应根据2013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规定的工程内容计算各项费用。
5、根据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中安全文明施工费的内容，安全文明施工费率报价中已考虑现场电子监控设备费用，投标人根据本工程实施范围及特点，如果认为安全文明措施费率不足时，自行将费用不足的部分考虑在投标报价中，不得因招标人提高要求而进行报价调整。

6、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中，要充分考虑临时设施的费用，报价中必须考虑应满足实现“标准化施工现场和规范化施工作业”的现场管理、标准化施工现场的要求。本工程临时设施费在招标控制价中已充分考虑，投标人应当合理估算后进行计取费率报价，若中标后因该项费用不足则视为含在投标报价中不再进行调整。

7、投标人应充分预计与工程所在地公安部门办理工地治安、管理手续所支付相应费用。费用包含工程自实施起直至工程竣工验收通过、移交手续完备，用于全面负责照管、维护本工程和用于本工程的材料、设备以及工地范围内既有设施而可能发生的损失。

8、投标人应负责做好施工场地周围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含文物保护建筑）、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并将预计可能发生的费用列入投标报价，结算不再另行计量。

9、工程量清单数量中暂未预估的工作量（属于施工图范围外工程量，如不明来源的堆土、垃圾等）不作为工程量清单数量的变更。如工程进场施工时，投标人发现该部分工程量时，应当及时上报项目相关部门，经项目相关部门以书面形式确认处置办法后方可进行施工和进入工程量清单数量结算。如投标人未经许可擅自处置而造成该部分工程量无法结算的，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处置费用。

10、工程施工时应符合环保要求，报价时自行在投标价中考虑弃运过程中相关部门的管理规范要求而发生的环境保护费用、堆放场地的场地费（消纳费）以及掩埋等处置费用。对于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工程渣土、建筑、装修垃圾等，投标人应优先考虑采用湿化装卸，使用符合密闭条件的工具，按照核定载重量，在指定的时间、线路行驶，由此增加的费用，投标人应考虑在报价中。

11、对于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渣土、建筑垃圾及外人倾倒的建筑、生活垃圾等均由中标人清运，费用自理。

12、施工单位投标前应按照图纸对施工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对需要开挖、基础加固、以及安装完成后需要恢复的施工内容综合考虑计入投标报价，结算不再调整。

13、本项目中花箱均为定制型物品，且施工地点车流量较大，投标单位报价时需综合考虑现场施工难度及定制型产品对单价的影响，后期结算不另外调整。

七、投标人不得将下列不可竞争费用改变标准计取
	序号
	费用类别
	计算基础
	园林工程
	安装工程

	1
	规
费
费
率
(%)
	环境保护税
	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除税工程设备费
	0
	0

	2
	
	社会保险费
	
	3.3
	2.4

	3
	
	住房公积金
	
	0.55
	0.42

	4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费率(%)
	基本费率
	分部分项工程费+单价措施项目费-除税工程设备费
	1
	1.5

	5
	
	省级标化增加费
	
	0
	0

	6
	
	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
	
	0.21
	0.21

	7
	工程按质论价
	分部分项工程费+单价措施项目费-除税工程设备费
	0
	0

	8
	税金费率(%)
	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除税甲供材料和甲供设备费/1.01
	9
	9


说明：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结算需根据实际防治效果来确定计取比例，调整方法见锡建建市[2018]17号文。

